
三水区西南街道“9·24”一般生产经营性

道路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有关规定，区安委办组织成立了评估

工作组，对三水区西南街道“9·24”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

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2022 年 9 月 24 日，三水区西南街道发生一起道路交通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事故发生后三水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

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事故调查报告经区政府批复后进

行公示。

二、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三水区安委办组织，参加事故调查的各部门共同组成

评估工作组，依照《三水区西南街道“9·24”一般生产经

营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评估

工作组采取调阅原始档案、查阅文件资料、听取汇报结合现

场检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三、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报告意见：贵港市港北区振盈运输服务部未建立安全生



产责任制，未按规定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排

桂 R01475 号重型自卸货车开展运输业务时未依法依规合理

装载，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其存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完善，未按照规定设置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相关人员未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考

核合格证书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建议由区安委办函告贵港市港北区人民

政府，由属地行政机关对其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落实情况：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项规定，三水区应急管理局对贵港市港北区振盈运输服务部

处以 30 万元的行政处罚，已完成收缴。三水区安委办已发

函告知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

报告意见：广东永成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对出场车辆

超限超载配货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建议由区安委办函告广宁县人民政

府，由属地行政机关对其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落实情况：三水区安委办已发函告知广宁县人民政府。

报告意见：根据振盈服务部人员指认及相关证据显示，

桂 R01475 号重型自卸货车改装的源头单位是四会市顺发汽

车修理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

之规定，建议由区安委办函告四会市人民政府，由属地行政

机关对其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落实情况：三水区安委办已发函告知四会市人民政府。

报告意见：根据振盈服务部人员指认及相关证据显示，

桂 R57245 号重型自卸货车改装的源头单位是佛山市南海区

和旺汽车维修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二条之规定，建议由区安委办函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

府，由属地行政机关对其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落实情况：三水区安委办已发函告知南海区人民政府。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报告意见：练德强驾驶机动车违反法律规定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 1 人死亡，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涉嫌交通肇事罪，区

公安分局已对其进行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建议将

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落实情况：公安机关将练德强移送司法机关后，三水区

检察院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分别

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八条第（五）项、第七十九

条《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第

六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其作出合并罚款共 3200 元、

驾驶证记 6 分的行政处罚。并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

报告意见：罗亚钊的交通违法行为有：1.擅自改变机动

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2.驾驶货运机动车超过核

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以上；3.未按规定安装、使用卫星定位



汽车行驶记录仪。

落实情况：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分别依据《机动车登记

规定》第七十九条；《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

条第（二）项、第六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其作出合并

罚款共 3000 元、驾驶证记 6 分的行政处罚。

报告意见：黄利康的交通违法行为有：未取得相应的从

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辆。建议由区交通执法支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和《道路

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对黄利康作出

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区交通执法支队经执法系统查询，当事人黄

利康的违法行为是 2022 年第一次被查处，且在本次道路交

通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违法行为轻微，符合交通运输行

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中的免罚标准，已对当事人开

具责令改正通知书、广东省交通运输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

告知承诺书及处罚依据、免罚依据等材料，当事人已于限期

内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四、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迅速落实事故相关路段隐患整治措施

报告意见：针对事发路段存在警示标志不足、缺少减速

标志标线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西南街道办事处要立即采取

整改措施。包括在事发路段增设长下坡标志、下坡路段增加



横向、纵向减速标线、设置分级限速、左侧道路调整为左转

加直行的混合道路等措施。

落实情况：2022 年 10 月，西南街道城建水利办综合研

判并根据交警部门意见，在事发路段采取了增加长下坡标

志、路段增加横向及纵向减速标线、设置分级限速、路口左

侧车道调整为左转加直行的混合车道等措施，解决了道路存

在的安全风险问题。

（二）强化监管力度、提升治超执法能力

报告意见：区相关职能部门和各镇（街道）做好本行政

区域内货运源头单位监督工作，加强对货物运输的安全监管

力度，实行责任倒查机制，督促企业落实安全运输主体责任。

区交通、交警部门要通过固定检测站与流动治超相结合的方

式，加强路面巡查力度，增加对各过境主要道路的检查频率，

形成全天候不定时执法态势。

落实情况：区交通运输局一是认真摸查登记并公布本区

内的货运源头单位，与其签订责任书，实行责任倒查机制，

督促货运源头单位落实主体责任。通过巡查、视频远程监控、

驻点、联合执法等方式对货运源头单位实施监管，严厉打击

超载超限违法行为。二是将继续保持治超高压态势不动摇，

坚持路警联合路面治超制度落实，依托科技治超平台，采取

不定时执法等方式在全区开展路面治超，每月联合治超次数

不少于 20 次。

（三）加强对道路隐患的巡查排查力度



报告意见：区交通、交警部门及各镇（街道）进一步加

强对辖区内道路规划、交通标志、标线的隐患排查力度，重

点排查长下坡、新建道路标志标线不足等问题，通过合理设

置警示标志、增加减速让行标线等措施，有效消除事故隐患，

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落实情况：区交通运输局加强对公路隐患的日常巡查排

查工作，进一步完善公路交通设施，抓好对重要干线、城市

出入口、高速公路连接线的标志标牌管理，及时对管养全线

交通指示标志、标线进行清点、修复、更换与完善，按照标

准设置标线、标牌、警示桩等安全设施，做到交通指示齐全、

清晰、规范，确保公路行人与车辆通行安全畅顺。西南街道

办事处建立长效道路隐患排查工作机制，形成“政府主抓、

部门联动”工作格局。针对交通安全隐患反复性、次生性、

季节性等特点，实时对辖区道路进行经常性排查，及时发现、

及时整治、及时消除隐患，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四）继续做好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报告意见：区交通、交警部门要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打

击处理宣传力度，充分利用互联网服务平台、手机短信平台、

“双微”平台等，对货运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

违法行为曝光等警示教育，提高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

识、法制意识。

落实情况：区交通运输局继续加大宣传工作力度，通过



制作宣传单、工作横幅以及每年的路政宣传月等多种宣传方

式，结合相关媒体网站发布工作信息稿，拉近治超工作与人

民群众的联系，并在执法工作过程中开展治超工作宣传教

育，将说理式教育与普法式教育贯穿到执法工作全过程。

五、评估组意见

评估工作组经综合评估后认为，被评估单位均能依据区

政府的批复意见，对事故责任单位以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

理，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追究的问题。事故企业能认真

汲取此次事故教训，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完善工作机制，

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有效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

六、工作建议

1.区相关职能部门和各镇（街道）要着力推进辖区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

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法定责任；做好“学法规、抓落实、强管

理”活动，加强日常安全警示教育；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

分级管控，持续推进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大安全投

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西南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职责，加强相关

责任单位安全教育培训，组织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安全风险管

理的专题辅导讲座，加强应急执法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发展

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综合运用巡查督查、

考核考察、激励惩戒等措施，有效防范安全生产风险，坚决

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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